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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14 日，全球顶级体育数字营销公

司邮人体育和世界知名体育数字咨询公司 Seven 

League共同发布《体育 3.0 时代》行业宣言。该分析

报告指出，体育行业的发展经历了 3 个时代：在 1.0

时代，工业革命赋予人们更多可以用来享受及参与

体育运动的闲暇时光，体育成了娱乐和社交的代名

词；在 2.0 时代，体育产业建立，运动员成为一个职

业，业余爱好者持续增加，但财富只掌握在少数人手

中而非整个体育行业；在 3.0 时代，数字革命正在改

变体育如何被热爱、消费、发现及货币化的方式，新

兴竞争力量和媒体传播方式令行业从根本上发生了

改变，重塑了体育产业商业模式，与此同时，奥林匹

克标志（以下简称“奥标”）侵权手段更为多样，侵权

方式更加隐蔽，侵权定性和控制更加困难。这一趋

势下，如何界定非奥标权利人（指奥标权利人及其被

许可人以外未获授权的其他主体，本文主要指消费

者、运动员以及非官方赞助商）合理使用奥标的标

准成为当下奥标保护法律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2022 年为助力防疫，深圳多个街道办在未获授权的

情况下制作防疫版“冰墩墩”“雪容融”贴纸向完成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居民发放的行为被认定为奥标侵

权，因而受到广大网友的质疑。在大多数人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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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出于社会公益事务需要使用奥标应属于合理使

用的范围 ［1］。然而，由于我国《奥林匹克标志保护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并未明确奥标合理使用的

区间，导致奥标权利保护和非奥标权利人使用奥标

合理需求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奥标的推广和奥运的宣传。有鉴于此，本文在考察

域外奥标合理使用法律标准的基础上，从比较法视

角梳理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以期完善我国奥标合

理使用标准，寻求奥标权利人、官方赞助商和非奥标

权利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1　奥林匹克标志合理使用的概念阐释及内在价值

纵观奥林匹克运动的百年发展史，通过对奥标

的保护与商业化开发，国际奥委会实现了经济独立，

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国际组织［2］，强化了奥林匹克运

动在社会大众心目中的形象。国际奥委会和各举办

国奥委会对奥标的法律保护也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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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发展提供了保障。虽然法律赋予奥标权利人在

奥标使用方面的专有权利，但并不意味着唯有专有

权人及其被许可人才能使用奥标。在某些情形下，

其他主体（非奥标权利人）可以基于正当理由使用奥

标，即“以专有使用为原则，以合理使用为例外”，以

此共同构成奥标使用的一体两面。

《奥林匹克宪章》（以下简称《宪章》）规定，奥林

匹克五环、会旗、格言及会歌在内的事务都属于奥

标，这些标志归属国际奥委会和各举办国奥委会专

有，举办国必须保护奥标专有权利。奥运会举办国

为了加强对奥标的保护，通常在本国颁布的专门法

中划定奥标范围。如我国《条例》对奥标的保护范

围较广，包括国际奥委会的奥林匹克五环图案、会

旗、格言、徽记、会歌和火炬等，“奥林匹克”“奥林匹

亚”“奥林匹克运动会”等专有名称及其简称，也包

括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和申请承办奥运会机构的名

称、徽记、标志，在中国境内主办奥运会的机构的名

称及其简称、吉祥物、会歌、火炬造型、口号，“主办

城市名称 + 举办年份”及其组织机构的名称、徽记，

以及《奥林匹克宪章》和相关奥运会主办城市合同

中规定的其他与在中国境内举办的奥运会有关的标

志。同时，明确权利所有者和侵权认定标准，以减少

奥标侵权和纠纷。如我国《条例》第五条规定了未

经权利人授权，基于商业目的使用奥标的几种侵权

行为：本条例所称为商业目的使用，是指以营利为

目的，以下列方式利用奥林匹克标志：①将奥林匹

克标志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

文书上；②将奥林匹克标志用于服务项目中；③将

奥林匹克标志用于广告宣传、商业展览、营业性演出

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④销售、进口、出口含有奥林

匹克标志的商品；⑤制造或者销售奥林匹克标志；

⑥其他以营利为目的利用奥林匹克标志的行为。我

国《条例》第六条规定：除本条例第五条规定外，利

用与奥林匹克运动有关的元素开展活动，足以引人

误认为与奥林匹克标志权利人之间有赞助或者其

他支持关系，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处理。即禁止任何企业

和个人利用与奥林匹克运动有关的元素进行隐性营

销，足以使人误认与奥标权利人之间有赞助或其他

支持关系，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同时，为有效保护奥标，我国执法、司法机关

在实践中贯彻实施严厉打击奥标侵权的政策。如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在其官网上打出“奥运加油，中国加油”字样被认定

为侵权，质疑该决定的观点认为，这种出于爱国热情

的表达并不会使人产生与奥标权利人具有联系的误

解，对其侵权与否的判定应慎重。对奥标的严厉打

击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非奥标权利人参与奥运

和传播文化的热情。“奥林匹克主义的目标是使体

育为人类的和谐发展服务，以促进一个关心维护人

类尊严的和平社会”［3］。因此，《宪章》规定了各举

办国促进奥标推广的任务。由于非奥标权利人是推

动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重要群体，所以权利人对奥

标的专有权不应使非奥标权利人合理使用奥标的权

利受到限制。为此，一些举办国在承认合理使用的

前提下，以法律对合理使用奥标范围和情形的规定

为基础，以利益平衡为原则，以权利限制说或个人权

利说为属性，调整非奥标权利人与个体权限划分，共

同构成奥标合理使用的标准。

奥标合理使用是指在合理范畴内非奥标权利人

无需经权利人的许可，也不必向其支付报酬，便可以

自由使用奥标。奥标使用涉及多方主体，依据是否

正当享有奥标权，可将相关主体划分为奥标权利人、

官方赞助商以及非奥标权利人。奥标权利人对奥标

享有专有权，在我国包括国际奥委会、中国奥委会和

中国境内申请承办奥运会的机构、在中国境内举办

奥运会的组织机构。官方赞助商是从奥标权利人处

获得奥标许可使用权的主体。由于官方赞助商为奥

运会的举办提供了资金支持，所以作为回报，官方赞

助商可以在奥标权利人许可范围内使用奥标进行市

场营销并从中获利。非奥标权利人包括未获授权的

消费者、运动员以及非官方赞助商等主体，其中，非

官方赞助商是未获授权使用奥标或者使用奥标相关

元素而与奥运会建立联系的群体。

由于奥标合理使用的范围直接影响奥标权利

人、官方赞助商与非奥标权利人的利益分配，对其中

任何一方权利的过度保护都会不当限制另一方的权

利，因此探讨奥标合理使用标准的价值在于通过调

和奥标权利人、官方赞助商与非奥标权利人的利益

分配，维护奥林匹克精神财富分享中的公平正义。

毋庸置疑，奥标权利人对奥标的独占性是相对的，非

奥标权利人应享有在非专有领域内正当使用奥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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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随着数字体育时代的到来，非奥标权利人对

于补缺奥标合理使用标准的需求更为强烈。尤其在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之后，网络平台成为消费者观看

奥运赛事直播和转播，购买奥运相关产品的主要渠

道。以互联网为媒介的图片、短视频和文字成为新

兴的数字化消费内容［4］，通过网络体育社群讨论、在

线直播互动等多元丰富的场景参与奥运赛事话题讨

论的账号主体不仅包括消费者，还有营利性的法人

和组织，他们通过网络平台抒发爱国热情，弘扬奥运

精神。同时，网络平台实现了品牌与消费者之间正

面的情感共鸣。平台经济为奥运赛事的传播提供了

广阔的虚拟空间，传播的内容也不断丰富［5］，从对转

播的过度依赖转变成全面的数字媒体商业化。借助

网络平台，奥运会官方赞助商发布有创意的数字化

叙事方案赢得消费者的关注并取得效果。一些非官

方赞助商也试图通过“高超、精妙的隐性营销技巧

不断突破‘制度重围’，寻求生存发展空间”［6］。另

外，新兴社交平台也为运动员提供了另一种树立个

人品牌的方式，推动明星运动员商业价值的暴涨。

参赛运动员也具有强烈意愿通过品牌代言等方式获

得非官方赞助商对其个人的资金支持。如苏炳添在

2020 年东京奥运会创造中国体育新历史，获得“全

民偶像”般的超高关注度，在东京奥运会闭幕后仅

两天，苏炳添成为小米公司的第一个品牌代言人［7］；

2022 年北京冬奥会深受国人喜爱的自由式滑雪运

动员谷爱凌，2019 年至今代言品牌超过 30 个，预计

代言收入超 2 亿元人民币［8］。

2　主办国奥林匹克标志合理使用的立法现状及

特点

近年来，奥标保护兼顾合理使用是国际奥委会

的立法趋势［9］。《保护奥林匹克会徽内罗毕条约》

（以下简称《内罗毕条约》）第二条明确规定：“基于

宣传奥林匹克运动目的使用奥林匹克会徽的，成员

国无义务禁止。”同时，为在防止奥运会过度商业化

和尊重运动员权利之间寻求平衡，《宪章》第四十

点三条也历经多次修改，原文中规定的奥运期间可

以授权营销的主体包括运动员、教练、训练人员和

官员，其中非官方赞助商对运动员的个人赞助较为

常见，本文以运动员为例进行论述。修改后的条文

放松了运动员和非官方赞助商在奥运期间的广告

行为［10］。然而，奥标的保护也离不开各国国内法的

支持，因而举办国通常会转化国际法律文件并结合

《主办城市合同》的相关内容，制定奥标合理使用标

准。此部分将以 1996 年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后历

届奥运举办国国内法为样本，考察奥标合理使用的

域外立法现状及特点。

2.1　美国：宣传和教育自由使用

美国《奥林匹克与业余体育法案》（以下简称

《业余体育法》）赋予奥标权利人商业范畴中的禁止

权，并且明确了奥标合理使用标准，第二十二万零

五百零六（d）条规定在不损害奥标权利人利益的前

提下，为扩大奥标的影响力，进行宣传和教育的机构

可以不以商业为目的使用奥标。起初，为保护美国

奥委会的利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旧金山文娱

与体育公司诉美国奥委会”案中明确了美国奥委会

对奥标的绝对垄断权，禁止他人在某些情况下的非

商业使用［11］。由于该案限制了大量非商业性言论，

因而遭到广泛批评。美国法院又在后续案例中及时

纠正并明确了奥标在某些情况下的合理使用［12］，其

中，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权是合理

使用最为重要的法律根基［13］。一般而言，美国法院

通过两个方面判断奥标的合理使用。其一，言论自

由合宪性的角度。美国法院在“阻止奥林匹克监狱

组织诉美国奥委会案”中认为《业余体育法》规定的

奥标权利是有限的，其不能阻止新闻媒体在合理范

畴内报道奥运会或使用运动员的照片，由于该行为

属于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范畴，因此非奥标权利人

可依据公民言论自由权进行合理使用的抗辩。如美

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瓦伦丁诉克里斯坦森案”中为

言论自由的合宪性确立了判断标准：①必须是宪法

所保护的权利范围；②公共利益面临实质性威胁；

③权利限制直接使得公共利益免受侵害；④权利限

制的范围以保护公共利益为必要。其二，非商业使

用的角度。美国法院在“美国奥委会诉美国传媒公

司案”中认为《业余体育法》规定的奥标侵权条款不

适用于规范和限制非商业性言论。通过“主要目的

检验标准”，法院判定构成商业性言论以排除非商

业性言论，包括所涉言论是否必然为广告，是否涉及

特定产品，以及是否出于经济利益。

为遵循《宪章》第四十点三条细则的规定，美国

针对赞助运动员的非官方赞助商（以下表述为“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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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赞助商”）在 2022 年北京冬奥会期间的广告宣传

发布了一份指南。根据该指南，运动员的个人赞助

商申请获批第四十点三条规定的广告宣传之前需要

填写并遵守美国奥委会指定的承诺书，该承诺书详

细规定了个人赞助商的义务，个人赞助商必须承诺

不违反承诺书或者其他法律的规定使用任何与奥运

会相关知识产权（主要指奥标），并且不得提及美国

队、国际奥运会和奥运会等。此外，个人赞助商在奥

运会期间的广告宣传应尽可能反映与运动员之间已

存在的赞助关系，并且不得在奥运期间增加广告的

播放频率或者有其他重大变化。在满足该条件的前

提下，个人赞助商可以在奥运会期间以一名或者多

名运动员为主体就其产品、服务和品牌进行一般性

营销；同时，运动员可以发布信息感谢个人赞助商

资助其参加奥运会，以此证明运动员认可个人赞助

商的广告［14］。

2.2　澳大利亚：奥标合理使用的“合理人”标准

澳大利亚《奥林匹克标记与形象保护法》（以下

简称《保护法》）旨在为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等领域

利益提供保障，从而严格限制奥标的使用，禁止任何

人未经允许在商业活动中使用与奥标相同或者相似

标志。该法引入“合理人”标准判断侵权和合理使

用的非奥标权利人是否符合一般理性、正常人的标

准［15］。“合理人”的行为当属社会中一名普通人的

正当行为模式，符合一般人的认知和期待，类似于商

标混淆性判断中的相关公众［16］。依据《保护法》第

二十五条的规定，言论自由和奥林匹克教育、研究、

传播、评价等方面的合理使用，构成侵权规制的例

外［17］。如果使用是基于提供信息或者评论与批评

的目的，则属于法律保护的言论自由范畴［18］。具体

而言，如果非奥标权利人在以“信息提供”的方式使

用 2000 年悉尼奥运会标志和形象时并不足以构成

法律规定的基于商业目的提供赞助或其他支持，可

以视为合理使用。“提供信息”的方式包括通过新

闻报道和时事报道等提供信息，或者提供与信息相

关的目的，或者通过报纸、杂志或者类似期刊、广播

或者电影胶片等载体为批评或者评论的目的使用

2000 年悉尼奥运会标志和形象。此外，依据《保护

法》只要非奥标权利人没有给善意的观众造成其产

品是由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授权使用的假象，这种

使用就是合理的［19］。因此，《保护法》实际上也为非

奥标权利人留足了正当使用的空间，以确保善意消

费者不会误认为其购买的商品得到了奥标权利人的

授权［20］。

2019 年，澳大利亚奥委会发布了关于修订后的

《宪章》第四十点三条的补充指南，分别针对运动员

的个人赞助商和运动员在奥运会期间的广告宣传行

为进行规定。就个人赞助商而言，其可以在奥运会

期间继续以赞助运动员为特色的一切活动，但前提

是该活动不得使用奥运会财产（主要指奥标），同时

要求奥运会期间的广告宣传活动没有增加或者升

级。就运动员而言，他们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感

谢个人赞助商对其在奥运会期间的赞助和支持（仅

能感谢一次），但前提是不得使个人赞助商与奥运会

产生商业上的关联［21］。

2.3　英国：合理使用作为奥标侵权的例外

英国《伦敦奥林匹克法》规定在商业过程中，未

经授权使用奥运会和残奥会标志，或使用其他容易

使公众误认其与奥运会、残奥会具有一定联系的类

似标志，都被认定为侵权。该法将任何非商业性广

告纳入法律规制的范畴加以禁止，包括不得在奥运

场馆周围发布和传播与奥运会有关的任何形式的批

评意见和宣传广告［22］，反映了英国对奥标采取严格

保护的态度。与此同时，为平衡多方利益，《伦敦奥

林匹克法》规定了奥标的侵权例外条款，从而为被

诉侵权人提供了法定的抗辩理由。可将其划分为3

类合理使用情形：其一，如果在文学、戏剧、音乐等

作品中使用奥标或类似的其他标志，但不是以个人

或团体获利或者给他人造成损失为目的的，可以排

除在侵权行为之外。其二，如果使用受保护的奥标

专用术语，并且使任何人或者物品与奥运会产生联

系，尽管如此，若行为人是基于“诚实做法”原则行

事，并非有意追求其产品与侵权商品或者服务相联

系的，该行为属于正当使用范畴。其三，《伦敦奥林

匹克法》规定，使用有关商品或服务的种类、质量、

数量、预期用途、价值、地理来源，或商品生产或提供

服务的时间，或商品或服务的其他特征的标志；使

用表明商品或服务的预期目的所必需的陈述；出版

或广播构成伦敦奥运会一部分的体育或其他赛事的

报道等均属于侵权的例外。

2021 年，英国奥委会为北京奥运会出台了关于

《宪章》第四十点三条规则的指南，分别规定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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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非官方赞助商的广告宣传行为。运动员的个人赞

助商可以在奥运会期间使用运动员的姓名和形象进

行广告宣传，但是必须征得运动员的事先同意，并且

通知英国奥委会，广告内容不得包含任何有关奥运

会、奥林匹克运动以及英国队的知识产权（包括奥

标），同时要求广告已于 2022 年 1 月 13 日之前投放

市场（2022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两周），运动员也可

以在奥运会期间发布信息感谢其个人赞助商［23］。

2.4　巴西：新闻报道和文化表达使用

巴西《奥林匹克法》禁止以商业目的和其他目

的使用与 2016 年里约奥运会相关的奥标［24］。该法

案还禁止任何实体在未经里约奥委会或国际奥委会

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将其自身或其商品或服务与奥

运会相关联，无论是否用于商业用途。为防范和打

击隐性营销，巴西于 2012 年颁布的《世界杯总法》区

分了直接隐性营销和间接隐性营销。直接隐性营销

指直接使用奥标，使人误认其与奥运会之间具有联

系的营销行为；间接隐性营销的公司开发了非常有

创意的方式，利用消费者与奥运会建立虚假的、未经

授权的商业联系，但进行隐性营销的主体并没有直

接采用受保护的奥标或出现任何虚假陈述。

2015 年，国际奥委会宣布允许非官方赞助商

自里约奥委会起，在获得所在国奥委会和国际奥委

会批准的前提下，于奥运期间播放以参赛运动员为

主角的广告，只要不以任何方式暗示与奥运存在关

联；奥运期间运动员也可以在国际奥委会执行委

员会许可的前提下，在社交媒体中谈论其个人赞助

商，但同时也不能以任何形式暗示与奥运会存在关

联［25］。为保障奥运会的顺利举行，2016 年里约奥

组委出台的《品牌保护指南：广告市场和广告商》

（Brand Protection Guidelines：Advertising Market and 

Advertiser）对奥标合理使用的情形做了详细说明，

包括可以在博客和社交媒体中基于新闻报道和文化

表达的非商业目的使用奥标。但是，如果此种类型

的文章出现在为非官方赞助商提供广告空间的网站

上，则必须清楚地表明此类广告与 2016 年里约奥运

会无关。

2.5　日本：奥标合理使用的知识产权法律机制

日本未专门制定奥标特别保护法，其现有的

《商标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共同构

成了奥标法律保护体系，其中《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十六条禁止奥标的商业使用，《商标法》第二十五

条、第二十七条和第三十六条对注册的奥标进行保

护，禁止未经允许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

标近似的商标，或者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

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依据《商标法》第四条的

规定，对于与国家、地方政府、为公共利益开展业务

的机构使用的著名标志相同或者类似的标志，不得

进行商标注册。因此，与奥标相同和相近似的标志

也是不得进行商标注册的。

2019 年，国际奥委会全面放宽《宪章》第四十点

三条的规定。为了履行《宪章》新规定，日本奥委会

于 2019 年发布《东京奥运会品牌保护指南》并规定：

“无论在奥运会举办时行为人是否在日本，对于任何

可能直接或间接与东京奥运会产生关联的内容，建

议谨慎使用并寻求奥组委的建议。”日本奥委会于

2021 年又发布《东京 2020 奥运会知识产权保护及日

本代表选手的肖像使用等相关的营销指南》，明确

非官方赞助商在奥运会期间可以使用 2020 年东京

奥运会参赛运动员的形象，包括使用姓名、照片或者

运动表现进行商业宣传，前提是该广告计划需通过

在线平台提交至国际奥委会、东京奥组委和相关国

家奥委会进行审核。值得注意的是，奥标相关元素

的使用并没有受到限制，因此在东京奥运会期间，非

官方赞助商实际上可以使用奥标相关元素进行广告

宣传。

3　奥林匹克标志合理使用的比较法分析

3.1　类似的演化趋势：极端到理性

奥标保护大致经历了“早期极端形态—当下理

性形态”的演化历程，类似趋势是从绝对保护奥标

权利人的利益逐渐走向兼顾其他群体的合理使用，

最终在加强保护和合理使用之间实现利益平衡。值

得注意的是，部分国家对奥标商业利益的保护有所

扩张，实践中出现泛化打击现象。如2012 年伦敦奥

运会，由于执法队伍过度强调官方赞助商利益保护

限制了公民言论自由权［26］，被指摘违背《宪章》的既

定目标［27］。但总体而言，英国实践并未改变奥标保

护从极端走向理性的演化趋势。

一方面，各国对奥标从片面严格保护逐渐趋向

于公平正义。随着奥运会“体育 + 商业”运作模式的

实施，举办国为了保障本国的经济利益和财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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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确立了比国际法律文件严格的奥标法律保护体

系，一些并非出于商业目的的使用行为也遭到打击。

借助现代社交媒体的传播，奥运会已然成为不同国

家和地区多元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平台。但是，由于

严格的执法监管措施，许多社交平台用户“害怕”参

与讨论。显然，由泛化打击导致的寒蝉效应，反而阻

碍非奥标权利人参与奥运文化传播。奥运会市场开

发不能忽视其公共价值的实现。为了促进奥林匹克

精神和奥运文化的公共传播，上述举办国在其国内

法中对奥标侵权作了限定，同时规定合理使用条款，

以协调和均衡奥标权利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另一

方面，非官方赞助商和运动员逐渐获得正当营销空

间，《宪章》第四十点三条的修改使得运动员个人赞

助宣传从“绝对不可以”到“有条件可以”。就历史

而言，国际奥委会对隐性营销的严格防范，致使非奥

标权利人自由使用的公共领域不断缩小。随着数字

经济和社交平台的发展，官方赞助商和非官方赞助

商之间的矛盾加剧，违法隐性营销与合理使用之间

的界限日益模糊［28］。《宪章》第四十点三条的修改

赋予运动员和非官方赞助商在奥运期间使用奥标相

关元素进行广告活动的权利，使得原来可能落入违

法隐性营销范畴的一些营销行为不再受到反不正当

竞争法的约束。各国对《宪章》第四十点三条的实

施情况差异较大。虽然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都采

用灵活的方式明确豁免情形，但是相较而言，美国采

用较为严格方式，通过承诺书向非官方赞助商施加

合同义务，使其成为责任承担的主体；巴西在 2016

年里约奥运会期间严格执行第四十点三条；日本则

采用较为灵活且宽松的规定，赋予非官方赞助商在

履行审批程序的前提下使用奥标相关元素进行广告

宣传。

3.2　共同的立法原则：利益需平衡

一方面，由于奥标在当代商品经济意识不断膨

胀的作用下遭到了愈加频繁地侵扰和腐蚀［29］，因

此，各举办国确立了更为明确的奥标侵权认定标准，

对奥标的规制也更为严格。如为规范体育营销，国

际奥委会和国家奥委会颁发使用指南引导非官方赞

助商在合理范围内使用运动员形象。另一方面，现

代信息技术的出现和奥标权利的财产化，使非奥标

权利人自由使用奥林匹克精神财富的需求更为强

烈。如以企业为主体的社交账号除了日常营销之

外，也有在平台分享信息、参与评论的意愿。显然，

这种由于物质水平的提高而产生的需求，是一种基

于利益和需要的应有权利。

奥标保护法亦担负着保障他人正当权益和促进

公平正义之目标。尽管国际奥组委为了促进奥运会

的市场开发和永续发展，采用商业化运作模式，但并

未改变奥标权的本质，即奥标权是一种公益产权，具

有公益属性［30］。奥标的合理使用，更是出于保护公

众利益的目的和动机，其立足点在于对非奥标权利

人的有益性方面，最终实现发展奥林匹克运动的目

标。如澳大利亚《保护法》明确，其旨在通过对与奥

运会相关标志和形象商业用途的监管，促进 2000 年

悉尼奥运会许可收入的提高，推动奥林匹克运动的

发展；美国《业余体育法》旨在统一对奥林匹克业余

体育的管理，促进非奥标权利人参与体育健康运动，

进而实现业余体育运动发展的目标［31］。2017 年，国

际奥委会出台《国际奥委会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

激励和帮助奥林匹克运动的利益相关者在全球范围

内发展可持续体育，借助运动员的引领与示范作用

实现通过体育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目标［32］。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实现必然要着眼于非奥标权利人利益的

保障，确保他们在合理范围内自由使用奥标，进而推

动奥林匹克文化的传播和推广。

3.3　不同的属性认知：权利限制和个人权利

纵观域外国家现有法律规定和研究成果，有关

奥标合理使用法律属性的观点不一，大致可以划分

为两类，即权利限制说和个人权利说。

权利限制说是为界定权利边界而对权利客体

和内容以及权利行使所做的约束性规定，就动态

角度而言，表现为对权利主体行使权利自由之限

制［33］。于奥标而言，奥标权利限制通常包括“合理

使用”“在先使用”“保护期届满”等情形，其中，合

理使用是界定奥标权利行使边界的主要方式，通过

将奥标的权利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阻却他人对公

共权力的过度干涉。如美国法院在“阻止奥林匹克

监狱组织诉美国奥委会案”中认为，美国奥委会对

奥标的控制和使用并不是绝对的，奥林匹克的专有

权存在例外，这个例外就是合理使用［12］。如前所述，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的言论自由权是限制奥标

权利行使的一种方式，以避免奥标的非商业使用落

入侵权规制的范畴。奥标权利限制为非奥标权利人



张俊雅，王桢：数字时代奥林匹克标志合理使用标准的立法比较及经验启示

·37·

合理使用奥标提供了正当理由，一定程度上抑制了

奥标权利的扩张。

个人权利说认为，奥标合理使用是非奥标权利

人依法享有的一项权利，是平衡奥标权利人与非奥

标权利人之间权利的产物。如英国《伦敦奥林匹克

法》规定奥标侵权例外条款，将合理使用作为一种

积极抗辩权；巴西品牌保护指南中规定的奥标合理

使用也是出于保护非奥标权利人新闻报道和文化表

达的权利。如前所述，《宪章》第四十点三条修改后

的赋权是出于保护运动员个人权利之目的。奥标的

合理使用尤以公民言论自由权作为使用人侵权抗辩

的事由。言论自由，亦称“表达自由”，是各国宪法

和国际条约赋予的基本人权之一。如非奥标权利人

可以《欧洲人权公约》第十条规定的言论自由权作

为侵权抗辩的依据［34］。于法官而言，在司法实践中，

奥标的合理使用是判断权利人奥标权与非权利人

使用权二者孰轻孰重的标准；于当事人而言，则是

由奥标权利人提出侵权或不正当竞争的证据，然后

非奥标权利人依据法条举证证明其系合理使用［35］。

依据我国《宪法》第二章第三十五条和第四十七条

规定，非奥标权利人具有言论自由和进行科学研究、

文化活动的自由。因此，就非奥标权利人而言，明确

其合理使用的范围是各国宪法实现其所追求的公民

基本权利的必要途径和方式。

4　域外立法对我国奥林匹克标志合理使用标准建

构的经验启示

4.1　灵活适用《条例》规定

为保障 2022 年北京冬奥会顺利举行，我国修改

《条例》加强奥标保护并增加第十一条明确奥标在

先使用人有权在原有范围内继续使用作为对奥标

权利的限制。考虑到《宪章》第四十点三条的修改

以及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需要，有必要进一步阐释

《条例》中几个关键的概念。

4.1.1　非商业目的使用

奥标的非商业目的使用是侵权认定的限制要

素，但是由于我国实践中同样存在对“商业目的使

用”奥标的严格控制，一些并非以牟利为目的使用

奥标的行为也被认定为侵权。如 2008 年北京奥运

会将一些非商业目的使用也纳入管控范围，其目的

在于防范因不规范使用奥标给权利人造成不利影响

和不必要的损失。除非是使用者歪曲事实，或是恶

意丑化奥标，损害奥标权利人合法权益，否则非商业

目的使用一般很难实质损害奥标权利人合法权益。

为避免未导致奥标权利人权益损害的行为也被纳入

打击范畴，明确“非商业目的使用”的意涵便具有重

要意义。如果将商业目的使用界定为在正常的贸易

过程中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奥标［36］，那么非商业目的

使用指的是非奥标权利人并非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奥

标。如果非商业目的使用奥标的行为没有损害奥标

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应为侵权的例外情形。美国、澳

大利亚等国家也将非商业目的使用作为侵权的例

外。非商业目的使用，主要表现为公益性的言论自

由。言论自由意味着非奥标权利人对于奥林匹克运

动中的各种问题，在合法情形下享有使用各种媒介

或者方式表明或者传递思想、观点、主张、情感、信息

等而不受他人非法干涉的自由［37］。

4.1.2　未导致误认的奥标相关元素使用

与国际规则明确对运动员和非官方赞助商的隐

性营销进行“松绑”不同，我国《条例》采用“与奥林

匹克运动有关元素”等宽泛、模糊的词语限制隐性

营销，导致实践中一些公有领域符号的使用也被划

入专有保护范畴。如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前，

企业在其广告宣传中单独使用“2008”字样受到奥组

委的强烈谴责。严格来说，在奥运会期间“金牌”“银

牌”“铜牌”“2008”等相关元素的使用并不一定会使

人产生与奥标权利人之间存在赞助或者其他联系的

误解，对此类词语的使用应当谨慎判断其违法性。

对此，可以借鉴澳大利亚《保护法》的规定，如果非

奥标权利人没有给善意观众造成其获得了奥标权利

人授权的假象，那么其使用便是正当、合法的。就

我国而言，如果使用奥标相关元素进行营销的非官

方赞助商没有欺诈或者误导的意图，仅仅只是争取

曝光的机会，并没有让人误认为与奥标权利人具有

赞助或者其他联系，应属于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范

畴［39］，不应受到限制和打击。

4.2　发布《宪章》实施细则

为有效实施《宪章》第四十点三条规定，我国应

发布关于《宪章》的实施细则，赋予非官方赞助商和

运动员在营销方面的正当权利，明确非官方赞助商

和运动员在履行法定义务的前提下，可以在奥运期

间发布运动员姓名、照片或者运动表现进行广告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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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正如英国奥林匹克协会发布的 2020 年东京奥

运会第四十点三条使用指南时指出，应考虑当地中

小企业赞助运动员个人的贡献及其品牌宣传的需

要，允许其在奥运会期间发布祝贺运动员的广告，运

动员也可以向个人赞助商发布感谢信息，这将确保

运动员公平地获得资金支持［39］。同时，可激发市场

活力，推动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我国《民法典》第

九百九十三条明确的人格权客体许可使用制度，也

为运动员允许他人使用自己的姓名、肖像等人格权

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在具体的实践中，运动员及其

个人赞助商应注意遵循以下两方面的原则。

其一，禁止原则。运动员及其个人赞助商不可

以使用《条例》明确列举的奥标以及足以导致使人

误认与奥标权利人之间有赞助或其他支持关系的奥

标相关元素进行营销。由于运动员奥运期间的个人

赞助广告宣传被《宪章》第四十点三条明确为合法

营销范畴，在实践中应注意区分合法隐性营销和非

法隐性营销。规范非法隐性营销的目的在于避免因

个人赞助商的营销致使官方赞助商基于其奥标被许

可人的特殊身份所获得的商业利益受损。此外，为

了促进奥运文化的传播，对于尚未被法律所明确规

定的奥标及奥标相关元素，应属于运动员及其个人

赞助商可以正当使用的范畴。在这种前提之下，如

果个人赞助商的隐性营销只是单纯地使消费者产生

关于奥运会的联想，并没有致使消费者误认与奥标

权利人之间存在赞助或者支持关系，不会导致官方

赞助商的商业利益受损，就不应落入《反不正当竞

争法》的规制范畴。因此，运动员个人赞助商应注

意在进行广告宣传的过程中避免消费者误认其与奥

标权利人之间存在赞助或者支持关系。

其二，适当原则。个人赞助商在奥运期间应适

度使用运动员的姓名、照片或运动表现进行广告宣

传。首先，个人赞助商应履行事先申报义务，包括在

相关机构中进行个人赞助商的登记，签署相关承诺

书；在进行广告活动之前，个人赞助商的广告也应

当提交相关部门进行事先申报。其次，限定个人赞

助商通用广告的内容及形式，要求在各种社交媒体

中进行的广告活动应基本延续奥运之前的计划，不

得在奥运期间明显增加频率或者升级；应注意避免

与运动员在奥运会期间的运动表现建立直接关联，

避免与官方赞助商使用同一运动员、同一代表队的

姓名、照片和赛事表现等，以至于与官方赞助商的广

告活动产生联系，侵害官方赞助商的合法权益［40］。

最后，应建立关于个人赞助商在违反承诺书时的问

责机制。明确个人赞助商在奥运期间进行广告宣传

的权利和义务；完善相关的投诉机制，通过严密的

救济程序提供向侵权人问责的途径。

4.3　明确奥标合理使用类型

利益平衡是合理使用制度的合法动因［41］。我

国《条例》合理使用判断标准可以参照国际条约中

对著作权限制使用与例外的 3 步检验法予以明确：

①只能出于某些明确规定的特殊情况；②不能损害

奥标的正常使用；③不能侵害奥标权利人和官方赞

助商的合法利益。

通过考察域外国家合理使用标准，可知明确奥

标合理使用的目的在于维护两方面利益平衡，即实

现专有权与非奥标权利人言论自由之间的平衡，以

及实现专有权与公共教育、科学研究与文化事业之

间的平衡。我国奥标合理使用类型的划定也应以实

现上述方面的利益平衡为目的，具体而言，我国《条

例》规定的合理使用情形应主要包含以下 3 种。

一是，新闻报道、评论中的合理使用。新闻报道

和评论是非奥标权利人了解信息、发表意见和交流

思想的重要方式，基于客观事实的报道和评论并不

会对奥标权利人造成任何损失，也不会被误认为存

在赞助关系，不应成为限制公民行使知情权的手段。

但是如果使用人违背客观真实原则、歪曲事实或者

丑化标识的报道和评论也会损害奥标权利人的正当

权益，需要承担侵权责任。

二是，学术研究和个人传记中的合理使用。基

于教学、科研和写作目的使用奥标，传授奥林匹克知

识和奥运文化精神，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和民族文化

水平，是一种值得鼓励的合理使用。这种合理使用

的主体应主要限于个人或者学术机构、非营利性的

教学组织，且使用并非出于商业目的。

三是，地理或者文化教育中的事实陈述。如原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在《关于请明确〈奥标保护

条例〉调整范围的函》的答复中认为，在中学书籍

中将“奥林匹克”或者“OLYMPIC”等字样与“数

学”“物理”“化学”连用的行为不构成侵权。

4.4　发挥其他法律补充作用

由于我国《条例》仍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且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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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阶较低，应充分发挥其他法律的补充作用。此处

“法律”应做广义理解，不仅包括通过宪法规定程序

所颁布的法律，也包含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业

标准等。实践中奥标不仅受《条例》保护，也受《商

标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以及

地方性法规《河北省奥林匹克标志保护规定》保护。

此外，北京冬奥组委发布的《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有关标志非商业使用规则》

（以下简称《规则》）和《有关标志非商业使用申请许

可等事项的说明》（以下简称《说明》）为规范奥标的

使用提供了行业标准，实践中产生了规范适用的效

果。我国应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发挥其他法律的补充

作用。

一方面，可以适用《著作权法》《商标法》中合理

使用规定。自 2014 年北京冬奥会筹备时起，奥组委

已依据《商标法》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提交了

涉及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上百件奥标注册申请。

北京冬奥会期间也产生了大量作品，包括冬奥会会

徽、主题歌曲、周边文学作品等，这些作品受《著作

权法》保护。当奥标分别可以划入《商标法》《著作

权法》等传统知识产权法律保护范畴时，法律中有

关知识产权合理使用的规定可以适用。如若行政机

关使用奥标符合《著作权法》第二条第（七）项规定

的国家机关为执行公务在合理范围内的使用，则构

成合理使用。

另一方面，奥标的部分非商业使用应遵守行业

标准规定的审批程序。为规范奥标的非商业使用，

《规则》和《说明》规定了奥标使用人应履行的审批

程序。尽管其发布的主体为北京冬奥组委，并不具

有强制适用的法律效力，但是从保护奥标这种特殊

标志的角度而言，要求非商业使用的行为人遵循审

批程序具有一定现实意义，毕竟实践中对法人和非

法人组织主观方面“非商业目的使用”的认定存在

难度。依据上述行业标准，机关法人、基层群众性自

治组织法人、事业单位等非营利性法人或者组织，申

请非商业使用奥标的，应填报申请材料，获得批准后

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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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mparison and Experience of the Standard for the  Appropriate Use 
of Olympic Symbols in the Digital Era 

ZHANG Junya1， WANG Zhen2

（1.Huizhou University，Huizhou 401120，China； 2.Shenzhen University，Shenzhen 518061，China）

Abstract： It is clearly concluded in the Regulations on the Protection of Olympic Symbols of China that no one may use 
Olympic symbols for commercial purposes without the authorization of the right holders. However，it does not specify the 
standard for non-Olympic symbol right holders using the Olympic symbols for non-business purpose，which is bound to 
caus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protection of Olympic symbols and the needs of non-Olympic symbol right holders. With 
the advent of the digital era，the promotion of Olympic symbols has become greater than before，and the channels are more 
diverse. Therefore，it is very important to define the scope within which the non-Olympic symbol right holders can freely use 
the Olympic symbols. By examining the legislative status of the United States，Australia，United Kingdom and other previous 
Olympic host countries regarding the protection of Olympic symbols，it is indicated that while these countries strictly protected 
the Olympic symbols，they also allow the non-Olympic symbol right holders use Olympic symbols freely in a reasonable range 
and set specific standards for it. Drawing on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foreign legislation，China should translate the latest 
provisions of the Olympic Charter into domestic law，flexibly apply the provisions of the Regulations on the Protection of 
Olympic Symbols，clearly delimit the types and standard of appropriate use of the Olympic symbols.
Key words： Olympic symbols； appropriate use； standard construction； rights restrictions； balance of interests


